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畢業生公共服務及才藝傑出獎評選實施計畫 
112.8.30修正通過 

一、 依據：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畢業生受獎實施要點。 

二、 目的：依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審核本校畢業生公共服務及傑出才藝獲獎學生資格。 

三、 畢業生獎項審查委員會成員：依本校畢業生受獎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四、 公共服務及才藝傑出獎名額： 

(一) 在學期間於公共服務、體育(含休閒)、藝能、語文、數學、科學創作等，有具體事蹟表

現傑出者。 

(二) 前款公共服務傑出獎，由相關處室推薦。才藝傑出獎項各類名額依畢業總班級數的三分之二

計算，採無條件進位(10*2/3≒7名)。入選不足額時，得流用至其他類科獎項，不占總量

名額。 

(三) 才藝傑出獎之申請需達申請最低分標準。最低申請標準，由教務處參考往年得獎分數設

定之。 

 

五、審核程序及時間： 

（一）第一階段： 

1. 由畢業生、畢業生家長自行上網下載申請表格，填妥申請書【如附件一】、畢業生才藝傑

出獎獲選切結書【如附件三】【切結書限參選兩類之畢業生填寫】，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正本及影本，交由畢業班導師進行初核。 

2. 初核後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表、參選兩類才藝傑出獎獲選切結書【參選一類者免提交】、

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 

3. 本階段於當年度第 9週開始收件 4月 8日(一)至 4月 23日(二)(12個工作天)，收件截止

日若遇停課，則順延至第一個上班日。 

（二）第二階段： 

畢業生獎項審查委員會於 5月 1日(三)前召開複核審查會議。 

（三）第三階段： 

於5月8日(三)前將複核計分排序結果轉知參選者導師，並接受參選者複核計分申訴【申訴書格

式如附件四】，申訴截止日期為5月14日(二)下午4：00前。 

（四）第四階段： 

有參選者提出申訴，則於 5月 22日(三)前召開畢業生獎項審查委員會議決，並於 5月 24

日(五)前，於本校網頁公告獲獎者名單。 

 

六、有效獎狀、獎盃、獎牌等之認定： 

(一) 學校發給之獎狀及代表本校對外參加比賽之獎狀（或獎盃、獎牌等）。 

(二) 國際性、全國性、全縣性、全市性舉辦之各項競賽所獲之獎狀（或獎盃、獎牌等）。 

1. 國際性競賽之認定，至少有三國以上之參賽者參賽，始得列入國際性級別。 

2. 全國性競賽如無政府機關舉辦該項競賽時，需至少有六縣市以上之參賽者參賽，始得列

入全國性級別。 

(三) 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立案核可之民間組織(財團法人、基金會或社團)舉辦之各項競賽所獲之

獎狀（或獎盃、獎牌等）。 

(四) 獎狀時間採計至當年度 4月 23日(二)止。 

(五) 申請時如不及取得獎狀者，得附上主辦單位公告之比賽成績並由主辦單位切結。由申請學

生簽名切結者，在成績申訴截止日如未能補繳獎狀、獎盃、獎牌者，該項成績不予計分。 

(六) 上開未盡獎項由畢業生獎項審查委員會認定或訂定審查補充細則。 

 

前項第（一）（二）（三）款之獎狀，須有機關關防或民間組織圖記蓋印，或機關首長，或民間組織

負責人之署名始為有效。 



七、審查標準： 

（一）基本條件： 

1. 在學期間的日常生活表現，於審查會議召開前兩年內，未有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霸

凌防治準則，經調查屬實之案件紀錄。 

2. 為突顯設置才藝傑出獎的用意，「學期成績優良獎」、「日常生活表現優良獎」等獎狀不予計分。 

3. 參加選拔之畢業生至少必須在本校就讀一年以上（畢業學年度開始 8 月 1 日前轉入本校者）。 

(二）計分標準：（表1） 

名次 

計分 

性質 

第1名（特優、金牌、

冠軍） 

第2名（優選、優等、

銀牌、亞軍） 

第3名（甲等、銅牌、

季軍） 

第4至第8名（乙等、

殿軍、佳作、入選、

優勝） 

國際性 15 14 13 12 

全國性 12 11 10 9 

全縣性 9 8 7 6 

全市性 6 5 4 3 

全校性 2 1.5 1 0.5 

民間團體 1 0.5 0.25 0.1 

1. 「主辦單位」之判定: 以獎狀上之機關關防或民間組織圖記為準；無機關關防或民間組織

圖記，則以署名為主；若有多人署名，則以第一位署名為主。 

2. 獎項級別遇有爭議時，由本校各領域專業老師協助認定。 

3. 非單獨個人比賽（2人以上同時上場比賽之項目）計分方式：以（表 1）所列參賽性質給分

方式的 50 計算。 

4. 同一系列或同作品比賽(例如：縣賽得第二名（8分）代表參加全國比賽，在全國比賽得

第三名（10分），分數就只能採計最高分的 10分)採最高分獎項計分，不予累加（也就是

前所舉例的縣賽和全國賽兩項計分不得相加成為 1個分數）。 

5. 總分相同超出各類規定名額時，採增加獎項方式獎勵。 

6. 投稿獎狀之計分方式如下： 

（1） 投稿國語日報、國語週刊經刊登之作品，1張獎狀採計 0.3分。 

（2） 投稿其他報章雜誌等公開發行刊物經刊登之作品，1張獎狀採計 0.1分。 

7. 下列獎狀、獎盃、獎牌不列入計分： 

（1） 民間機構舉辦非公開競賽、補教界所辦之比賽（獎狀或獎牌等為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終

身教育科所發《府教終字第○○號》字號，必須有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辦理

或由本縣學校承辦或花蓮縣政府指定民間團體辦理之證明文件，始得採計。）、各項

限制參賽資格之競賽及各項檢定或進階證書、參加獎、參賽證明等皆不列入計算。 

（2） 無法於收件截止日前舉證競賽名次之獎項，或是無法提供正本之獎項，不列入計分。 

（3） 獎狀、獎盃、獎牌內容無法確認為申請者本人，不列計分，如有主辦單位提出證明或

檢附報名表或比賽秩序冊者，得列入計分。 

8. 參加花蓮縣各鄉、鎮之全鄉、鎮性競賽成績，得依全市性計分標準計分。 

9. 寒暑假作業成績優良獎狀、閱讀桃花源獎狀，列入全校性第 4至 8名計分。 

10. 全國科展比賽，榮獲「團隊合作獎」、「研究精神獎」、「鄉土教材獎」等附加獎項，以

第 4至第 8名計分。 

11. 模範生獎狀、藝術才能班術科成績優良獎狀不列入計算。 

12. 校外教學獎狀，就語文類或藝能類，擇一計算。 

13. 書法競賽獎狀（盃），就語文類或藝能類，擇一計算。 

14. 棋藝、魔術方塊、疊杯、電競比賽等，屬體育(休閒)類。 

15. 畢業生若轉學至本校就讀，曾在他校所獲頒獎狀，其內容、性質經檢核確定，評分標準同

上。 

16. 本計畫各項成績採計一至六年級在校期間，校內外表現之獎項。 

17. 評選方式如有未盡事宜，或有認定疑義，由畢業生獎項審查委員會決議之。 

八、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學年度才藝傑出獎申請表 

         申請者  六年     班 姓名                 
 請〈擇一〉勾選申報類別：□體育□藝能□語文□數學□科學創作              

※ 獎項名稱請標示清楚：年度 + 比賽名稱 

單

位 

編

號 
獎項名稱 成績 主辦單位 

學生 

計分 

導師初

核計分 

審查委

員會複

核計分 

政

府

機

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民

間

團

體 

1       

2       

3       

4       

5       

6       

7       

8       

總  分    
 

 

 

 

備註：1.獎項內容限所申報之類別。2.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3.每人至多參選 2 類。 

 

班級導師簽名：                    

 

附件一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學年度公共服務傑出獎推薦表 

推薦對象  就讀班級 年     班 

推薦處室  

◎具體事蹟描述： 

◎佐證文件（條列之，送件時並附上文件影本） 

 

推薦處室主任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附件三 

 
-------------------------------------------------------------------------------------------------------------------------------------------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     ）學年度畢業生才藝傑出獎評選申訴書 

申

訴

人 

姓 名 就讀班級 

 六年    班 

法

定

代

理

人 

姓 名 聯絡手機號碼 

  

參   加   評   選   類   別 

（請勾選，每份申訴書限勾選一類；若參選 2類，另一類也要申訴，請填寫另外一份申訴書。） 

□體育類、□藝能類、□語文類、□數學類、□科學創作類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理由 

一、 請求事項： 

 

 

二、事實： 

 

 

三、理由： 

 

 

證據： 

 

 

附件： 

一、 

二、 

三、 

 

此致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畢業生獎項審查委員會 

 

申訴人：                   （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